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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 

魚 排 休 閒 垂 釣 申 請 須 知  

申 請 人 在 填 寫 及 遞 交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申 請 表 前 ， 請 詳 細 閱 讀 本 申 請

須 知 的 內 容 :  

(甲 )  申 請 人 資 格  

申 請 人 必 須 持 有 有 效 的 海 魚 養 殖 業 牌 照 。  

(乙 )  申 請 須 知  

( 1 )  申 請 人 應 在 計 劃 從 事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活 動 時 ， 評 估 有 關

活 動 會 否 對 區 內 的 其 他 養 魚 操 作 及 環 境 造 成 影 響 ； 並

主 動 向 區 內 其 他 養 魚 戶 解 釋 其 計 劃 及 了 解 他 們 的 意

見 ， 以 便 有 關 申 請 的 審 批 得 以 順 利 進 行 ；  

( 2 )  申 請 人 在 遞 交 申 請 前 ， 應 向 所 屬 魚 類 養 殖 區 的 區 長 查

詢 有 關 申 請 的 詳 情 ；  

( 3 )  申 請 人 應 在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(漁 護 署 )發 出 對 有 關 申 請

的 原 則 上 同 意 後 ， 才 進 行 有 關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的 籌 備 工

作 ；  

( 4 )  申 請 人 在 未 得 到 漁 護 署 發 出 的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同 意 書

前 ， 不 得 在 魚 類 養 殖 區 內 進 行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活 動 ， 否

則 會 違 反 海 魚 養 殖 業 牌 照 條 件 的 規 定 ， 申 請 人 的 海 魚

養 殖 業 牌 照 亦 可 能 會 因 此 而 被 取 消 ；  

( 5 )  倘 若 申 請 人 在 遞 交 申 請 表 時 未 能 提 供 所 需 之 全 部 資

料 ， 可 能 會 對 有 關 申 請 的 處 理 造 成 延 誤 。 若 申 請 人 漏

報 或 提 供 不 正 確 資 料 或 未 能 在 漁 護 署 要 求 的 限 期 內 提

交 所 需 的 補 充 資 料 ， 有 關 申 請 可 能 無 法 處 理 ；  

( 6 )  申 請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毋 須 繳 交 任 何 費 用 。  

(丙 )  審 批 程 序  

第 一 階 段 ： 發 出 對 申 請 的 原 則 上 同 意  

( 1 )  漁 護 署 當 收 到 填 妥 的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申 請 後 ， 會 諮 詢

魚 類 養 殖 區 內 其 他 牌 照 持 有 人 、 養 魚 組 織 及 有 關 地

區 人 士 的 意 見 ， 然 後 對 申 請 進 行 評 估 ， 其 中 的 考 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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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素 包 括 ： -  

 區 內 牌 照 持 有 人 、 養 魚 組 織 及 有 關 地 區 人 士 對 有

關 申 請 的 意 見 ， 及 其 理 據 ；  
 有 關 申 請 會 否 影 響 區 內 其 他 養 魚 活 動 的 正 常 運 作

(如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活 動 、 接 載 乘 客 的 閒 釣 船 隻 進 出

魚 類 養 殖 區 會 否 對 其 他 養 魚 戶 造 成 影 響 等 )；  
 該 魚 類 養 殖 區 內 的 養 殖 情 況 ( 如 魚 排 數 目 及 密 度

等 )；  
 有 關 申 請 會 否 對 附 近 環 境 造 成 不 良 影 響 (如 噪 音 滋

擾 、 污 染 、 治 安 、 廢 物 處 理 及 管 理 等 問 題 )；  
 申 請 是 否 有 緩 解 建 議 以 避 免 或 減 少 魚 排 休 閒 垂 釣

活 動 對 養 魚 活 動 或 附 近 環 境 所 帶 來 的 影 響 ；  
 申 請 人 最 近 是 否 有 違 反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同 意 書 上 條

件 的 記 錄 ； 或 仍 未 糾 正 海 魚 養 殖 業 牌 照 /海 魚 養 殖

條 例 的 違 規 事 項 。  
 

(2) 在 提 交 所 有 所 需 資 料 後 ， 如 沒 有 收 到 對 申 請 的 反 對

意 見 ， 漁 護 署 會 於 1 個 月 內 向 申 請 人 回 覆 有 關 魚 排 休

閒 垂 釣 申 請 的 初 步 結 果 。  

第 二 階 段 ： 發 出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同 意 書  

( 3 )  申 請 人 應 在 取 得 漁 護 署 發 出 對 其 申 請 的 原 則 上 同 意

後 ， 才 進 行 有 關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的 籌 備 工 作 。 申 請 人

須 附 合 下 列 要 求 及 遞 交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：  

 在 魚 排 上 設 置 足 夠 的 安 全 及 衞 生 設 備 ；  

 有 關 測 量 /顧 問 公 司 所 發 出 就 其 海 魚 養 殖 業 牌 照 的

魚 排 用 來 進 行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活 動 的 安 全 保 證 書 ；  

 有 關 保 險 公 司 對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活 動 的 有 效 第 三 者

保 險 文 件 ； 及  

 垃 圾 及 污 水 處 理 計 劃 書 和 有 關 污 水 處 理 公 司 對 有

關 清 理 污 水 的 有 效 合 約 文 件 。  

( 4 )  漁 護 署 當 收 到 以 上 的 文 件 後 ， 會 詳 細 審 閱 有 關 文 件

的 內 容 條 款 並 安 排 職 員 到 申 請 人 的 魚 排 核 實 有 關 資

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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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5 )  在 收 到 所 有 所 需 的 文 件 及 核 實 後 ， 漁 護 署 會 於 1 4 天

內 向 申 請 人 回 覆 有 關 申 請 的 結 果 。  

(丁 ) 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同 意 書  

( 1 ) 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同 意 書 的 有 效 期 一 般 與 有 關 魚 排 的 安 全

保 證 書 /第 三 者 保 險 /清 理 污 水 合 約 的 有 效 期 相 同 ， 以

較 前 者 為 準 。 牌 照 持 有 人 只 可 在 同 意 書 有 效 期 內 從 事

魚 排 休 閒 垂 釣 活 動 ， 否 則 會 違 反 海 魚 養 殖 業 牌 照 的 規

定 。  

( 2 )  牌 照 持 有 人 必 須 嚴 格 遵 守 同 意 書 上 的 所 有 條 件 包 括 下

列 各 項 ：  

 繼 續 從 事 海 魚 養 殖 ；  
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只 准 使 用 手 釣 和 魚 竿 垂 釣 ；  
 確 保 垂 釣 活 動 ， 包 括 船 隻 出 入 ， 不 影 響 養 殖 區 內

任 何 養 殖 戶 的 養 魚 操 作 ；  
 提 供 適 當 的 污 水 及 垃 圾 處 理 安 排 和 保 留 污 水 處 理

的 單 據 以 供 查 核 ， 以 確 保 垂 釣 活 動 不 影 響 養 殖 區

內 的 水 質 ；  
 不 准 在 魚 排 上 或 養 殖 區 內 進 行 任 何 明 顯 或 有 可 能

會 影 響 環 境 或 養 魚 操 作 的 活 動 ， 包 括 但 不 限 於 燒

烤 、 煮 食 、 卡 拉 O K、 其 它 水 上 活 動 、 及 使 用 誘 餌

粉 。 除 海 魚 養 殖 條 例 外 ， 任 何 在 魚 排 上 的 活 動 亦

必 須 符 合 其 他 有 關 法 例 的 要 求 。  
 確 保 用 作 垂 釣 的 魚 排 的 結 構 、 設 施 、 維 修 及 使 用

是 遵 照 所 提 交 有 效 的 安 全 保 證 書 的 規 定 ；  
 為 垂 釣 人 士 提 供 有 效 的 第 三 者 保 險 ；  
 在 安 排 閒 釣 活 動 時 必 須 有 足 夠 人 員 在 場 監 管 閒 釣

人 士 的 活 動 ；  
 在 垂 釣 魚 排 上 顯 眼 地 方 張 貼 安 全 保 證 書 機 構 簽 發

出 的 魚 排 安 全 乘 載 人 數 告 示 、 許 可 釣 魚 範 圍 圖

則 、 由 本 署 發 出 的 魚 排 閒 釣 守 則 告 示 和 本 同 意 書

的 副 本 ；  
 除 於 緊 急 情 況 下 ， 晚 上 禁 止 使 用 揚 聲 器 或 擴 音 系

統 ； 及  
 漁 護 署 署 長 可 在 同 意 書 上 施 加 任 何 其 他 條 件 規 限

並 會 根 據 申 請 人 最 後 填 報 的 地 址 將 施 加 的 條 件 以

書 面 通 知 申 請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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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如 牌 照 持 有 人 違 反 同 意 書 的 條 件 規 定 ， 或 有 關 魚 排 休

閒 垂 釣 活 動 對 區 內 的 養 魚 活 動 或 環 境 造 成 影 響 ， 漁 護

署 會 考 慮 取 消 或 拒 絶 續 發 有 關 同 意 書 。  

( 4 )  牌 照 持 有 人 如 計 劃 繼 續 從 事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活 動 ， 必 須

在 同 意 書 有 效 期 屆 滿 前 最 少 3 個 月 向 漁 護 署 提 出 續 期

申 請 ， 並 提 交 有 關 的 證 明 文 件 。  

(戊 )  索 取 及 遞 交 申 請 表 格  

( 1 )  索 取 申 請 表 格 方 法 ：  

( 2 )  遞 交 申 請 表 ： −  

填 妥 的 申 請 表 (正 本 )可 以 親 自 遞 交 或 寄 往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 
 地 址   ： 九 龍 長 沙 灣 道 3 0 3 號  

長 沙 灣 政 府 合 署 8 樓  
漁 業 執 行 及 特 別 項 目 科  
牌 照 及 執 行 組  

辦 公 時 間  ： 星 期 一 至 五 上 午 8 時 3 0 分 至 下 午 5 時 4 5 分  
(下 午 1 2 時 3 0 分 至 1 時 3 0 分 休 息 )  

查 詢 電 話  ： 2 1 5 0  7 1 0 8

可 於 辦 公 時 間 內 親 臨  
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 
長 沙 灣 道 3 0 3 號  
長 沙 灣 政 府 合 署 8 樓  
漁 業 執 行 及 特 別 項 目 科  
牌 照 及 執 行 組  

 
或  
 
於 漁 護 署 網 頁 下 載 (網 址 h t t p : / / w w w . a f c d . g o v . h k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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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己 )  有 關 收 集 個 人 資 料 的 目 的  

 
資 料 轉 交 的 類 別  

( 1 )  本 人 在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同 意 書 申 請 表 內 填 報 的 個 人 / 公
司 資 料 ， 是 自 願 供 給 漁 護 署 作 為 處 理 有 關 魚 排 休 閒 垂

釣 同 意 書 申 請 之 用 。  

查 閱 個 人 資 料  

( 2 )  根 據《 個 人 資 料 (私 隱 )條 例 》第 1 8 及 2 2 條 以 及 附 表 1
第 6 原 則 ， 個 人 有 權 查 閱 及 改 正 其 個 人 資 料 。  

查 詢  

( 3 )  如 需 查 閱 或 修 改 以 上 所 提 供 的 資 料 ， 可 向 本 署 提 出 ：

−  

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 
九 龍 長 沙 灣 道 3 0 3 號  
長 沙 灣 政 府 合 署 8 樓  
漁 業 執 行 及 特 別 項 目 科  
牌 照 及 執 行 組  
 
電 話 ： 2 1 5 0  7 1 0 8  

 

 


